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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济政办字〔２０１７〕６３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实施工业企业采暖季生产

调控措施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强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，保障京津冀地区及我

市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 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 〈２０１７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鲁厅字 〔２０１７〕３５号）和 《山东省 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

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〉实施细则》（鲁政办字

〔２０１７〕５４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实施工业

企业采暖季生产调控措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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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对象及时间

（一）实施对象。全市水泥、砖瓦窑、铸造、炭素、医

药、农药、火电、钢铁行业。

（二）实施时间。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１５日至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１５

日 （采暖季）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水泥、砖瓦窑行业。全市水泥 （含粉磨站）、砖

瓦窑等行业，除承担居民供暖、协同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

物等保民生任务的外，采暖季全部实施错峰生产。承担保民

生任务的，要根据所承担的任务核定最大允许生产负荷，并

由当地县区政府于 ８月 ３１日前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

保局备案。

（二）铸造行业。铸造行业 （不含电炉、天然气炉），

除承担居民供暖、协同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物等保民生任

务的外，采暖季全部实施错峰生产。承担保民生任务的，要

根据所承担的任务核定最大允许生产负荷，并由当地县区政

府于８月３１日前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保局备案。

（三）炭素行业。炭素企业达不到特别排放限值的，全

部停产，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的，限产 ５０％以上，以生产线

计。

（四）医药、农药行业。涉及原料药生产的医药企业

ＶＯＣｓ排放工序、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机溶剂的农药企业 ＶＯＣ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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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工序在采暖季原则上实施停产，由于民生等需求存在特

殊情况确需生产的，应逐级报省政府批准。

（五）火电行业。１０月底前，燃煤发电机组 （含自备电

厂）未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的全部停产。

（六）钢铁行业。按照污染排放绩效水平，制定错峰限

停产方案，限产或停产产能以高炉生产能力计，采用企业实

际用电量核实 （绩效评估的具体办法由省统一确定）。

国家、省对实施错峰生产的行业范围、时间等有新要求

的，按国家、省新要求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摸底调查排查。各县区政府 （含济南高新区

管委会、市南部山区管委会，下同）要组织辖区经济和信

息化、环保、工商、统计、供电等部门以及各镇政府 （街

道办事处）周密部署，分工协作，全面摸清采暖季生产调

控实施企业清单、企业规模、生产工艺和生产能力等。

（二）制定生产调控方案。各县区 （含济南高新区、市

南部山区，下同）要按照基本抵消冬季取暖新增污染物排

放量的原则，加大采暖季重点工业企业生产调控力度，制定

生产调控方案，并依法依规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和应急预

案中。生产调控措施要具体到企业、具体到生产线、具体到

实施方式 （停产、限产等）、具体到产能、具体到责任人。

各县区于８月２５日前将生产调控企业名单，８月 ３１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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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调控方案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环保局备案。

（三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各县区政府要积极承担主体责

任，按照工业企业采暖季生产调控措施规定，及时确定本辖

区采暖季停产、限产措施，并负责组织实施。市经济和信息

化、环保等部门要加强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形成联动调控合

力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采暖季生产调控期间，各县区政

府要逐家企业明确生产调控具体责任人，建立日常检查清

单，强化督导检查，确保各项调控措施落实到位。要畅通举

报渠道，鼓励群众和媒体参与，对不按要求落实调控措施

的，在全市予以通报，切实形成齐抓共管、群防群治的良好

氛围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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